
青州市宏源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、 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一、 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

根据深化国企改革的工作要求， 青州市成立了市属经营性固

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，出台《市属经营性固有资产统一

监管实施方案》（青政办发［2019]27 号）。 因公司发展需要现对

公司董事、 监事人员进行调整。

根据青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《关于青州市宏源公

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管理人员任职的批复》（青国资发【 2019 】

2号）， 同意潘金国先生担任董事长并担任法定代表人， 马泰先

生、王相禹女士、白洋先生担任董事，刘军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，

李慧子女士、 田阳明先生担任监事，免去王万民董事、 王海舰监

事会主席、 陈爱华、 张萍监事职务。

根据青州市宏源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潘金

国同志为总经理。

根据青州市宏源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职工大会决议， 选举

张饪霄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，李华峰先生、曹芮女士为职工代表

监事，免去王相禹职工代表董事职务，免去张萍职工代表监事职

务。 新任人员简历如下：

债券简称：PR 青州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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